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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 107 年至海基會辦理行政監督實地查核紀錄表 

查核日期：107 年 3 月 29 日 

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人事

管理

面 

人事室 董 監 事 改

選、性別比例

及年齡逾限

報院同意情

形 

海基會董監事

改選及年齡逾

限報院部分，

均依相關規定

辦理並報經陸

委會核定(備)。 

 

1. 該會董監事改

選及年齡逾限

報院部分，均

依相關規定辦

理。 

2. 至董監事性別

比 例 情 形 如

下： 

（1）監事 6 人，

其中女性 2 人

（33%），已達

任一性別不低

於三分之一之

政策目標。 

（2）董事因係由

捐助企業、中

央政府機關及

各政黨依其內

部業務分工指

派產生，現有

50 人，其中女

性 3 人（6%），

未符任一性別

不低於三分之

一 之 政 策 目

標。 

依行政院秘書

長 107 年 2 月

7 日函略以，

為促進公私部

門決策參與之

性別平等及該

院推動重要性

別議題，並以

落實 1/3 性別

比例原則及積

極提升性別比

為目標，爰請

該會積極於 2

屆董監事改

選，達 1/3 性

別比例之政策

目標。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法政處 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從

業人員薪資

處理原則配

 

 

 

 

 

經檢視，海基會

業配合「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從

業人員薪資處理

原則」新修正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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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合辦理情形： 

1.秘書長薪資

基準是否

符合處理

原則規定 

 

2.其他專業從

業人員薪資

基準是否符

合處理原則

規定 

 

3.海基會相關

薪資、獎金規

章配合處理

原則修正情

形 

 

4.海基會會務

人員薪資基

準合理性檢

討報告函報

及本會核備

情形 

 

 

 

 

1.海基會修正

秘書長乙職薪

資基準，修正

為 19萬 500元

（與中央部會

特任首長待遇

相同），併同修

正「會務人員

職等薪級評定

辦法」第十四

條之一條文，

經陸委會106年

12 月 19 日陸法

字 第

1060052248A 號

函、107 年 1 月

24日陸法字第

1070000367 號

函核定。 

 

2.海基會適用

其他專業從業

人員薪資基準

之對象，為本

會副秘書長至

各處室正副主

管層級人員，

其薪資基準係

依「會務人員

職等薪級評定

辦法」第十四

條之一第三

項、第四項辦

理，並經陸委

會 102 年 1 月

定，不再發放三

節獎金，且重新

檢討該會秘書長

之薪資基準，並

報本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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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25日陸法字第

1020400087號

函復准予核

備。 

3.海基會會務

人員薪資、獎

金係依「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

人從業人員薪

資處理原則」

經陸委會核定

之「會務人員

職等薪級評定

辦法」、「員工

獎金支給要

點」辦理。海

基會修正員工

獎金支給要點

第 2 點；刪除

第 5 點三節獎

金等條文，經

陸委會 107 年

1月 29日陸法

字 第

1070400057

號函復核定。 

 

4.海基會 106

年會務人員各

項給與支給基

準合理性檢討

報告於 106 年

10 月 27 日提

報第九屆董事

會第十二次董

監事聯席會議

報告通過，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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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同紀錄節本函

報陸委會核

備。案經陸委

會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以陸

法 字 第

1060052248號

函復。海基會

員工薪資、獎

金及各項給

與，均依前揭

陸委會函示及

修正後之薪資

處理原則規定

修正完竣。 

財務

管理

面 

主計室 1. 捐助財產

是否全部

移歸財團

法人，以財

團法人名

義登記或

專戶儲存

金 融 機

構，並報本

會備查。 

1.海基會財產

均以海基會

名義登記並

儲存。 

2.海基會於設

立時依規定

向財政部台

北國稅局松

山分局申請

扣繳單位設

立登記，並

於相關異動

時向現址所

在地財政部

台北國稅局

中山稽徵所

辦理變更，

同時將扣繳

單位編號報

陸 委 會 備

1. 海基會財產總

額新臺幣20億

2,788 萬 3,508

元，業依規定

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登記處

辦理法人登

記，並於 107

年 2月 23日以

海弘(秘)字第

10700A0543

號函送變更登

記證書影本報

本會備查。 

2. 該會所獲之捐

助財產係以財

團法人名義登

記或專戶儲存

金融機構；活

期存款部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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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查。 戶名為「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定期

存款部分，截

至 107 年 3 月

28 日止存單

計 281 張，金

額總計 11 億

8,721 萬元，經

抽查臺北松江

郵局、遠東銀

行松山分行及

台新銀行復興

分行各 1 張定

存單影本，均

仍在存款期間

之效期內。 

2. 預算及決

算書表是

否依規定

期限報本

會核定。 

預算及決算書

表皆依規定期

限陳報陸委會

核定。 

1. 依「財團法人

依法預算須送

立法院之預算

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略

以，財團法人

預算經董事會

通過後，應於

會計年度開始

5個月前(每年

7月底前)報送

主管機關。另

依「財團法人

依法決算須送

立法院或監察

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

定略以，財團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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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法人編製之決

算須送立法院

者，其決算應

經董(監)事會

通過後，於次

年 4 月 15 日

前，函送主管

機關。 

2. 查海基會 104

年度至 107 年

度預、決算，

除 106 年度預

算配合本會變

更核定補助額

度，經本會通

知後，於 105

年8月12日檢

送調整後預算

書，其餘業依

規定期限報本

會核定。 

3. 經費收支

有無詳細

記載於帳

簿，並保存

收支之原

始憑證，以

供本會或

審計機關

查核。 

均依規定編製

傳票及詳細登

載帳冊。 

抽查海基會 106

年度 4 月份及 8

月份會計帳冊，

相關經費收支均

記載於帳簿，並

保存收支之原始

憑證，以供本會

查核。 

無 

4. 會計制度

是否依「政

府捐助之

已依相關規定

修訂海基會會

計制度，於 105

1. 海基會會計制

度係於 97 年

函報本會，鑑

1. 會 計 制 度

封 面 請 註

記 最 新 修



 7 

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財團法人

預算書表

格式」、「財

團法人決

算書表項

目」及「政

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

共通性會

計科 (項 )

目 參 考

表」，暨會

計相關法

令修訂，並

報本會核

定。 

年 5 月 6 日陳

報陸委會，於

105年 10月 26

日奉陸委會核

定。 

於近年會(主)

計法令規章多

所更迭，本會

自 101 年起辦

理實地查核

時，皆載明該

會應儘速完成

修訂事宜。嗣

經該會於 105

年 5 月 6 日將

修正後會計制

度函報本會，

經本會提具相

關審查建議

後，海基會於

同年 6 月 24

日函報配合修

正，本會並於

同年 10 月 26

日以陸法字第

1050400747

號函予以核

定。 

2. 另有關海基會

106 年 7 月 4

日海弘(會)字

第

1060028014

號函檢送 105

年度財務報表

暨會計師查核

報告ㄧ案，依

所附「財務簽

證與決算差異

說明表」，該會

訂日期。 

2. 請 確 依 會

計 制 度 訂

定 事 項 為

妥 適 之 帳

務處理，並

參 採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所 提 意

見辦理。 

3. 請 配 合 政

府 有 關 財

團 法 人 會

計 作 業 規

範 之 發 佈

情形，適時

檢討修訂。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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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於購置設備

時，係以費用

科目列帳，且

未提列折舊，

爰造成財務報

表數據與決算

數有所差異。

查該會是項帳

務處理，與其

所訂會計制度

之借貸分錄未

盡一致(按：辦

公設備增加之

數，記入借

方；減少之

數，記入貸

方)。 

5. 是否委請

會計師進

行查核簽

證。 

104 及 105 年

度均委請會計

師辦理查核簽

證。 

海基會 104 及

105 年度均已委

請會計師進行財

務及稅務簽證。 

無 

6. 政策宣導

之廣告是

否依預算

法第 62 條

之 1 規定

辦理。 

政策宣導之廣

告均依預算法

第 62條之 1規

定辦理。 

依預算法第 62條

之 1 規定，編列

預算辦理政策宣

導，應明確標示

其為廣告。有關

海基會印製交流

雜誌及「兩岸稅

制變革趨勢」手

冊，屬該會填報

「106 年度宣導

費預算執行明細

表」宣導項目之

一；抽查 2017 年

編列預算辦理

政策宣導，請

確依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

執行原則規定

辦理。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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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10 月交流雜誌樣

本，其封底已加

印「廣告」字樣

並註明該會全

銜。另「兩岸稅

制變革趨勢」手

冊未標示其為

「廣告」並揭示

該會全銜，應請

依規定辦理。 

7. 保管、代

收、預收、

預付、墊付

等款項，是

否隨時注

意清結。 

隨時注意清結

保管、代收、

預收、預付、

墊付等款項。 

經查海基會 107

年度 2 月份會計

報告，其中「暫

付款明細表」列

有 101 年 6 月 19

日預支北捷土地

認養履保金，迄

今未轉列「存出

保證金」，另「存

入保證金明細

表」所列 96 年 12

月 31日由廠商弘

翔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繳納之網路

傳真系統保固

金，保固期限 1

年，至今已屆期

限多年，惟仍未

退還予廠商。 

應請就帳列款

項隨時注意清

結，以避免久

懸帳面情事。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8. 有無向所

在地稅捐

稽徵機關

申請扣繳

單位設立

1. 海基會於

設立時依

規定向財

政部台北

國稅局松

山分局申

依海基會提供

「扣繳單位設立

（變更）登記申

請書」影本，該

會業依規定向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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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登記，並將

扣繳單位

編號報本

會備查。 

請扣繳單

位設立登

記。 

2. 海基會於

106 年 2 月

20 日完成

「扣繳單

位設立 (變

更 )登記申

請書」更

新，並於同

年 3 月 13

日將上揭

申請書影

本 以 海弘

( 秘 ) 字 第

106000109

01 號函報

陸委會備

查在案。 

關申請扣繳單位

設立登記，並於

106 年 3 月 13 日

以海弘 (秘 )字第

1060010901 號函

送本會備查。 

秘書處 1. 採購程序。 

2. 財產管理。 

1.採購程序：

海基會採購案

均按本會「採

購及財產管理

辦法」及「稽

核小組作業規

定」辦理，有

關 105 年 106

年依政府採購

法第 4 條辦理

之採購案計有

10 案。 

採購程序： 

1.經實地查核海

基會 105 年及

106 年依政府採

購法辦理之本會

補助案，多有依

本會監督意見逐

年改善及精進。 

2.待強化事項： 

共通部分 

(1)通知本會進行

採購程序： 

1.通知本會辦

理採購監督，

應提前俾預留

本會審查及作

業時間。 

2.決標結果請

依政府採購法

第 61 條及施

行細則第 85

條之規定時限

及方式書面通



 11 

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2.財產管理 

(1)海基會財產

清冊、財產異

動資料均依

「採購及財

產管理辦法」

第 9 至第 13

條規定辦理。 

(2)106 年度聯

合清點總報

告，已於同年

12 月 5 日函

報陸委會核

備在案。 

採購監督時程多

有不足。 

(2)決標結果多未

依規以書面通知

各投標廠商。 

個案部分 

(1)驗收時逕接受

與原需求不同之

履約條件(例如台

商子女夏令營之

招標文件規範須

使用 5 年以內車

齡之車輛﹐履約

期間未見辦理契

約變更﹐驗收時

卻接受廠商以逾

5 年車齡之車輛

履約)。 

(2)使用法規所無

之規定﹐似有欠

妥(例如文書驗證

改版建置案之評

選須知規範對同

名次之處理﹐以

回饋金高者優先

議價)。 

(3)評分總表記載

不全及委員評分

表之委員簽名處

知各投標廠

商。 

3.採購標的變

更﹐應依「採

購契約要項」

第 21 及 24 條

之規定辦理契

約變更。 

4.評選作業應

依「採購評選

委員會審議規

則」第 7 條之

規定﹐以記名

方式秘密為

之。 

5.評選優勝廠

商後﹐應依政

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54 條

之規定﹐於議

價前參考該廠

商之報價訂定

底價。 

6.派兼或聘兼

採購評選委員

會委員﹐應依

「採購評選委

員會委員名單

保密措施一覽

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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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未依規彌封(例如

文書驗證改版建

置案其他記事欄

漏未填載､羅委

員簽名未彌封)。 

(4)未參考議價廠

商報價訂定底價

(例如兩岸經貿月

刊係參考各家廠

商之報價訂定底

價) 

(5)評選委員之遴

選未由核定人員

列出序位(例如兩

岸經貿月刊)。 

財產管理： 

尚與「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

採購及財產管理

辦法」相關管理

作業相符。 

由專人依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所核定之

遴聘（派）順

序，辦理聯繫

及徵詢意願作

業。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財產管理：建

議善用並落實

處室聯繫窗口

制度，俾利掌

握財產異動狀

況。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績效

面 

文教處 1. 辦理赴陸

臺生與來

臺陸生之

聯繫服務

情形 

2. 大陸臺商

子女夏令

營辦理情

1. 辦理臺商

子女、臺商

學校、大陸

臺生、來臺

陸生聯繫

與服務 3年

績效：104

年 856 人、

105年 1078

人、106 年

1. 積極辦理大

陸臺生研習

營及在臺陸

生座談等活

動，有助於掌

握臺生赴陸

就學及返臺

就業概況與

需求，及瞭解

請持續辦理各

項交流與服務

工作，協助推

動兩岸民間各

領域的交流。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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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形 1822 人。 

2. 大陸臺商

子女夏令

營 3年辦理

績效：104

年 457 人、

105 年 517

人、106 年

588 人。 

陸生在臺適

應情形，加強

對陸生與在

陸臺生之聯

繫與服務工

作。 

2. 該會辦理大

陸臺商子女

夏 令 營 活

動，有助於增

進臺商子女

對臺灣多元

文 化 的 認

知，落實政府

照顧臺商子

女教育的政

策，確有成

效。 

經濟處 擴大服務臺

商功能 

1.有關「擴大

服務臺商功

能，強化服

務 臺 商 平

台」乙節，

衡量指標：

「辦理臺商

座談聯誼活

動」、「辦

理兩岸經貿

講座」、「辦

理臺商諮詢

日活動」105

年、106 年

辦理場次或

件數達成率

1.辦理三節臺商

座 談 聯 誼 活

動：105、106

年三節臺商座

談聯誼活動均

依規畫辦理，

出席踴躍，平

均每次活動在

500 人左右；

105 年秋節活

動雖遇莫蘭蒂

強颱，在主辦

單位多方聯繫

及安排下仍順

利舉行。 

2.辦理兩岸經貿

1. 辦理三節

臺商座談

聯 誼 活

動：無。 

2. 辦理兩岸

經 貿 講

座：無。 

3. 辦理大陸

臺商管理

講座：在陸

方持續不

配合情況

下，106 年

調整原有

作 業 模

式，委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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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均達 100%

或超過 100

％。 

2.「協處臺商人

身安全急難

救 助 案

件」、「協

處經貿糾紛

案件」係按

實際陳情案

件計量，目

標值較難估

算。前項 105

年計 148 件

（87%）、106

年計 163 件

（109%）；

後者 105 年

目標值 250

件，年度實

際 144 件

（58%），因

臺商投資項

目 活 動 減

少、中國大

陸近年推動

「 依 法 行

政」兩會協

處空間有限

及案件性質

等因素，106

年下修目標

值 至 120

件，年度實際

案件數計 86

件（72%）。 

3.「辦理大陸

講座：兩岸經

貿講座定期於

臺北、臺中、

臺南及高雄辦

理，105 目標值

40 場次，辦理

42 場次（達成率

105％）；另 106

年目標值 42場

次，辦理 45 場

次（達成率 107

％）。 

3.辦理大陸臺商

管理講座：有

關大陸臺商管

理講座， 105

年目標值 6 場

次，因陸方不

予配合及立法

院凍結補助款

預算因素，未

能赴陸辦理講

座；106 年目標

值 1 場次，實

際辦理 6 場次

（3 地、每地 2 場

次）。 

4.辦理臺商諮詢

日活動：海基

會每月擇定 1

日為「臺商諮

詢日」，上、

下午各 1 場

次，由不同領

域之臺商財經

法 律 顧 問 駐

診，協助臺商

基會臺商

財經法律

顧問逕赴

中國大陸

舉 辦 講

座，未來仍

宜推動海

基會人員

隨 團 參

與，以彰顯

海基會之

聯繫及服

務功能。 

4. 辦理臺商

諮詢日活

動：無。 

5. 協處臺商

人身安全

急難救助

案件。 

6. 協處經貿

糾 紛 案

件：建議深

入瞭解受

理臺商經

貿糾紛案

件大幅減

少 之 原

因，並強化

協 處 工

作，增進與

臺商的聯

繫互動。 

7. 辦理兩岸

經貿交流

活動：為能

實地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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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臺商管理講

座」乙項，

104 年起即

因大陸方面

阻撓，無法

依計畫前往

辦理， 106

年度委託本

會臺商財經

法律顧問姜

志俊及林永

法前往大陸

廣東梅州、

汕頭、揭陽

3 地辦理臺

商 管 理 講

座，持續擴

大範圍加強

服務臺商，

並表達政府

的關懷。 

處理在大陸投

資 遭 遇 的 問

題，105、106

年均辦理 24場

次，達成率 100

％。 

5.協處臺商人身

安全急難救助

案件：透過大

陸各地臺商協

會及臺辦就近

提供必要之急

難救助，確保

我方人員基本

權益，105、106

年 分 別 協 處

148 件（達成率

87％）及 163 件

（ 達 成 率 109

％），其中屬於

協處滯陸國人

（ 臺 流 ） 部

分，105、106

年分別為 25件

及 20 件。 

6.協處經貿糾紛

案件：對於臺

商因經貿往來

衍生之糾紛，

除提供臺商具

體建議，並函

請海協會等相

關單位協處，

105、106 年分

別協處 144 件

（達成率 58％）

及 86 件（達成

並協助解

決臺商在

中國大陸

投資生活

相 關 問

題，並凝聚

臺 商 向

心，建議持

續推動赴

陸關懷臺

商參訪團。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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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率 72％），較

103、104 年協

處件數（319、

406）大幅減少。 

7.辦理兩岸經貿

交流活動：邀

請及接待來訪

大陸人士來臺

從 事 經 貿 交

流，105、106

年分別辦理 66

團次（639 人次）

及 65（570 人次）

團次；另赴大

陸地區參訪了

解臺商經營情

況方面，因陸

方未能配合，

105、106 年未

能辦理。 

法政處 1. 李明哲案

處理情形 

2. 法律處辦

理文書驗

證作業 

1. 李明哲案

處理情形： 

(1)案發後即與

家屬保持

聯繫。 

(2)106 年 9 月

間海基會

派員陪同

家屬赴陸

旁 聽 庭

審，並協處

相關事宜。 

(3)106年 11月

間陪同家

1. 李明哲案處理

情形： 

(1) 查核情形：就

本案相關協

處、與臺商協

會之聯繫、李

明哲家屬後

續赴陸探視

協處及海陸

兩會合作分

工之策進作

為等事項，洽

詢海基會之

意見及辦理

1. 李明哲案處

理情形：無。 

2. 法律處辦理

文書驗證作

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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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屬赴陸旁

聽宣判，並

協處相關

事宜。 

(4)海基會依陸

委 會 指

示，迄今共

計 11 度函

請 海 協

會，以及

29 次透過

兩岸兩會

聯 繫 管

道，促請陸

方協處。 

(5)持續關注本

案進展並

積極協助

家屬，如

107 年 3 月

間陪同家

屬赴陸首

次探監。 

(6)綜上，有關

本案，海基

會悉依陸

委 會 指

示，全力以

赴，圓滿完

成政府交

付任務。 

2. 法律處辦

情形。 

(2) 查核結果：案

件相關資料

齊備，協處有

成，有助維護

李明哲先生

及家屬之權

益。 

(3) 後續處理建

議： 

a.持續協處家屬

赴陸探視、通

訊及通信等事

宜。 

b.與臺商協會保

持良好聯繫互

動。 

c.持續透過兩岸

聯繫管道，促

使陸方確實保

障李明哲及家

屬相關權益。 

2. 法律處辦理文

書驗證作業： 

(1) 105年辦理文

書驗證目標

值為 151,000

件，全年度共

受理 16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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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理文書驗

證作業： 

(1)海基會 105

年辦理文書

驗證目標值

為 151,000

件，全年度共

受理 162,407

件，達成率為

108％。 

(2)海基會 106

年辦理文書

驗證目標值

為 153,000

件，全年度共

受理 147,229

件，達成率為

96％。 

件，達成率為

108％； 106

年辦理文書

驗證目標值

為 153,000

件，全年度共

受理 147,229

件，達成率為

96％。 

(2) 辦理文書驗

證業務提供

「馬上辦」、

中午不休息

之服務，並可

於網路「查詢

文書驗證申

辦進度」系統

查詢案件進

度，另設置愛

心志工協助

民眾填寫申

請書及諮詢

服務，提升服

務品質。 

聯絡處 對外聯繫計

畫 

依業務計畫執

行完畢 (執行

率 100%) 

本計畫有關辦理

媒體服務、國會

服務、接待國內

外訪賓與推廣海

基會臉書粉絲專

頁（FaceBook）

等項目，其年度

目標達成率均超

未來於呈現海

基會對外聯繫

與民眾服務管

道之績效時，

建議可另行納

入海基會臉書

粉 絲 專 頁

（FaceBook）

有關民眾以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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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過 100％以上，符

合原訂目標值。 

書私人訊息洽

詢服務之件數

（ 106 年 共

120 件），藉此

凸顯海基會不

間斷與多元管

道的服務成果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秘書處 電務作業  均已完成 1. 密碼人員基

本資料表：均

已彙整列冊。 

2. 密碼管制作

業登記簿：均

已檢附保密

裝備交接清

單。 

3. 密碼相關卷

宗：均已分類

建冊。 

1. 密 碼 人 員

基 本 資 料

表： 

(1) 相關受訓

紀錄請登

錄。 

(2) 現職及離

職人員建

分 別 列

冊。 

2. 密 碼 管 制

作 業 登 記

簿： 

(1) 請登錄保

密裝備異

動情形。 

(2) 建請登錄

密碼人員

交 接 名

單。 

3. 密 碼 相 關

卷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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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可再細分。 

海基會說明： 

配合辦理。 

法制

面 

法政處 1. 海基會制

度規章報

本會核定

情形 

2. 辦理法人

變更登記

情形 

1. 海基會自

105 年 1 月

迄 107 年 3

月增（修）

訂之人事

制度規章

計 有 23

種，海基會

接待賓客

及致贈禮

品管理要

點、密碼電

務緊急應

變作法各 1

種，均依

「行政院

大陸委員

會審查大

陸事務財

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

監 督 要

點」，報經

陸委會核

定（備）後

實施（詳附

件十）。 

2.海基會第十

屆董監事法

人 變 更 登

記，業經臺

1. 經檢視，海基

會依本會「審

查大陸事務財

團法人設立許

可 及 監 督 要

點」第 15 點規

定，就所建立

人事、會計及

稽核制度，報

送本會核定。 

2. 經檢視，海基

會依「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審

查大陸事務財

團法人設立許

可 及 監 督 要

點」第 10 點第

4 款及第 13 點

第 5 項規定，

辦理法人變更

登記。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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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構面 

業管處

（室） 
查核項目 

海基會自評績

效及辦理情形 

查核情形及結果 改進建議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登

記處於 107

年 2 月 13

日 核 發 新

法 人 登 記

證書，本會

於同（13）

日 將 法 人

登 記 證 書

影 本 函 報

陸 委 會 及

財政部台北

國稅局中北

稽 徵 所 備

查。 

 


